
明发改审〔2026〕14号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福建省枫银矿业有限公司出水坑矿区银

多金属矿采选工程节能审查意见

福建省枫银矿业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来的《关于申请福建省枫银矿业有限公司出水坑矿区银

多金属矿采选工程节能审查的请示》（枫银〔2026〕001号）及有关

材料收悉。根据第三方评审机构专家评审后出具的《福建省枫银矿业

有限公司出水坑矿区银多金属矿采选工程节能评审报告》，经研究，

我局审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司关于福建省枫银矿业有限公司出水坑矿区银

多金属矿采选工程（项目编码：2511-350000-04-01-851674）节能报

告。

二、项目建成投产后，主要能源消耗种类及消费量主要为年电力

消耗量1003.75万千瓦时、柴油180.46吨、新鲜水6.45万吨，年综

合能源消费量1496.56吨标准煤（当量值）、3177.84吨标准煤（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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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）。

三、项目计划建成投产时间为2029年5月。该项目能耗增量控

制数m=0.49（三明市）＜1，项目新增能源消费量纳入三明市“十五

五”期间能源消费统计范围，对三明市“十五五”能源消费总量和强

度“双控”影响较小。

四、请你司严格落实该项目节能报告所提各项措施，严格按国家

及我省的有关节能标准、规范进行具体设计、施工，积极采用新的节

能工艺、设施和设备，选用国家推荐目录中的节能型产品。同时，进

一步优化、细化节能措施，加大对生产过程中相关工艺和设备产生热

量的回收利用，尽可能降低能源消耗。加强节能管理，建立健全能源

管理体系，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并使之有效运行。

五、项目建设内容、用能工艺、能效水平等如发生重大变动，或

年综合能耗量超过本审查意见确定值10%及以上，你司应在开工建设

前向我局提出变更申请。项目建成投入生产、使用前，你司应自行对

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验收，并形成验收结果报告。凡未形成验

收报告的项目不得投入生产、使用。

六、请节能相关部门依据本审查意见，对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

进行有效监督检查。我局将适时对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

跟踪检查。

七、本审查意见自印发之日起2年内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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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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